




附件 1：

轻工业职业能力评价培训基地
设立的基本条件

（一）具有熟悉与所培训的职业（工种）业务知识

和组织实施能力的基地负责人。

（二）具有与所培训的职业（工种）及其等级、类

别相适应的场地和设备设施。

（三）具备符合培训工作要求的计算机管理条件。

（四）具有合理数量的专（兼）职组织管理人员。

（五）管理人员须具备行业经验，掌握所培训职业

（工种）相关知识。

（六）自愿接受中心的监督管理。

（七）应具有独立的法人资质具有下列证照之一：

1.人事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的事业法人证书；

2.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的民办非企业法人证书；

3.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注册登记的企业法人证书。



附件二：

轻工业职业能力评价培训基地

申请表

申请单位： （盖章）

单位负责人： （签字）

申请时间：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轻工业职业能力评价中心制



申报单位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单位性质
国有 □外资

□合资 □民营

单位规模

（人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主营业务

负责人 联系电话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拟开展职业能力培训的职业（工种）范围

职业编码 职业名称 工种名称 等级 计划人数

培训对象

企业职工 □个体从业人员 在校学生

拟开展职业能力培训的地区：

培训场地及设备

培训场地
合计

理论培训场地面积

（平方米）

实操培训场地面积

（平方米）

培训设备 设备名称、型号 数量 设备名称、型号 数量



可行性分析（400 字）

申请单位承诺

单位法人代表对本表所填写内容真实性和有效性负责

单位（盖章）

法人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推荐与审核、批准

轻工业人才交流培

训中心（中国轻工

业联合会职业能力

评价中心）审查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